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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县供水总公司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

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

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

门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开展重大活动档案管理

工作的；

（二）拒绝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与重大

活动工作机构的；

（三）将属于重大活动归档范围的文件

材料据为己有、拒绝移交、移交不完整、擅自

销毁的；

（四）未按规定对涉密文件进行安全管

理的；

（五）未按规定收集、整理、保管重大活

动档案的；

（六）未对重大活动形成的各种门类、载

体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的；

（七）未按规定向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

重大活动档案或者档案移交不完整的；

（八）未按规定报送重大活动档案目

录的；

（九）未按规定对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

作进行监督、指导的；

（十）拒绝接收重大活动档案的；

（十一）擅自将未经开放鉴定的重大活

动档案复制、提供、公布的；

（十二）涂改、伪造、抽换、损毁、丢失重

大活动档案的；

（十三）擅自将重大活动档案出卖、转

让、交换、赠送给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组

织和个人，或者私自携运、邮寄出国出境的；

（十四）违反重大活动档案管理的其他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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